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奖励管理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校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鼓励科技人员积极争取科研项目，多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提高学校的整体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特制定本科研奖励管理办法。

第二条 科研奖励采取现金奖励的方式，由学校专门设立的科研奖励基金中支出。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科技人员是指为我校科研工作做出贡献的在职人员（含在职出国人员）、在读学生（含本专科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以下同）和符合条件的客座研究人员及离退休人员。

第四条 以吉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科研成果按照本办法所确定的金额进行奖励。

学校鼓励科研合作，以我校为署名参加单位的科研成果按照本办法所确定金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奖励：

（一）2-3名：30%；

（二）4名以后：10%。

第五条 以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的，所有科研奖励款项授予第一完成人或由第一完成人主持分配；第一完成人如是在读学生，其内容是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科研奖励授予其指导教师，由指导教师主持分配。以我校为署名参加单位的，所有科研奖励款项授予排名在最前面的完成人或由其主持分配。

第六条 在学校进行科研奖励的基础上，各单位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适当配套。

二、奖励范围与标准

第七条  科技成果奖的奖励：奖励范围包括获得国家、省和市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奖励标准：国家和省级科技成果奖按所获奖金的1︰1.2进行奖励，市级科技成果奖按所获奖金的1︰0.6进行奖励。

第八条 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奖励：奖励范围包括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奖励标准：发明专利，8000元/项；实用新型专利，2000元/项；外观设计专利，1000元/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000元/项。

第九条 新品种奖励：奖励范围为已通过省级以上审定的动植物新品种或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

奖励标准：动物新品种30000元/个,通过审定的动物配套系,6000元/套；大田作物（玉米、水稻、大豆）新品种，6000元/个；园艺作物、小麦以及杂粮等小宗农作物及其他经济作物新品种，4000元/个。

第十条 学术专著奖励：奖励范围指与本人研究领域相关，在学科前沿通过研究，系统地、创造性地进行论述并形成理论和方法，由省级以上（含省级）出版社出版的且经校学术委员会认定的学术专著。编著、工具书、教材、科普读物等不列入本办法。学术专著正式出版满2年后可以参加评奖，学术专著分优秀和普通两个类别，每年奖励一次。
奖励标准：优秀学术专著，10000元/部；普通学术专著，6000元/部。

第十一条 论文奖励：奖励范围按该论文发表刊物的级别进行奖励；如果论文作者中有通讯作者，则二者均视为第一作者，分配比例由二者协商。

奖励标准：

（一）自然科学论文

1、被SCI收录的期刊论文，每篇奖励金额为影响因子×10000元。

2、被EI、ISTP收录的期刊论文每篇奖励2000元。

（二）社会科学论文

1、被SSCI收录的期刊论文，每篇奖励金额为影响因子×10000元。

2、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期刊论文，每篇奖励4000元。
3、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的“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期刊论文，每篇奖励2000元。

（三）在全国中文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每篇奖励1000元（全国中文重要期刊目录见吉林农业大学相关文件）。

第十二条 国家或部、省颁标准奖励：是指制订国家或部、省颁标准正式颁布后，予以奖励。

奖励标准：国颁或部颁标准，8000元/个；省颁标准，3000元/个。

三、附  则

第十三条 以上各类科研奖励，如有重复，取高额进行奖励。

第十四条 科研奖励的认定结果，遇有争议时，由校学术委员会最终裁定。

第十五条 科研奖励个人所得税缴纳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二ＯＯ九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科技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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